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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涉及一家附屬公司的法律程序的更新資料

琥珀能源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

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XIVA部內幕消息

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發出本公佈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及七月三十日的公佈，內容有關於中華人民共

和國註冊成立並由本公司全資擁有的公司琥珀（安吉）燃機熱電有限公司（「安吉電廠」）和

其聘請的設備進口代理商涉嫌觸犯走私普通貨物罪（「法律程序」）及判決。

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，本公司已獲安吉電廠知會，表示已就有關法律程序的判決提

出上訴。

本公司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上市規則第13.09條就法律程序的任何發展知

會其股東及有意投資者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琥珀能源有限公司

總裁兼董事長

柴偉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柴偉先生及黎振宇先生、兩名非執行董事裴少華

先生及李金泉先生與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謝志文先生、姚先國先生及俞偉峰先生組成。


